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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療機構的告知義務


 
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

 人告知其病情、治療方針、處置、用藥、預後
 情形及可能之不良反應（醫療法第81條）



 
醫師診治病人時，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

 情、治療方針、處置、用藥、預後情形及可能
 之不良反應（醫師法12-1）



 
醫師為末期病人實施安寧緩和醫療時，應將治

 療方針告知病人或其家屬。但病人有明確意思
 表示欲知病情時，應予告知。(安寧緩和醫療條
 例第8條)



 
精神醫療機構診治病人或於病人住院時，應向

 其本人及其保護人或本人及其家屬，說明病
 情、治療方針、預後情形、住院理由及其應享

 有之權利等有關事項。(精神衛生法第27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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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療法


 
第六十三條：醫療機構實施手術，

 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、配偶、
 親屬或關係人說明手術原因、手術
 成功率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

 險，並經其同意，簽具手術同意書
 及麻醉同意書，始得為之。


 

第六十四條：醫療機構實施中央主
 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療，
 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、配偶、
 親屬或關係人說明，並經其同意，
 簽具同意書後，始得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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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療法六十三條
93年10月22日衛署醫字第  
0930218149號

醫療機構施行手術及麻醉  
告知暨取得病人同意指導  
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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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誰說


 
1、手術同意書部分，由手術負責醫師以中文

 填載「擬實施之手術」各欄，並依「醫師之
 聲明」之內容，逐項解釋本次手術相關資

 訊，同時於說明完成之各欄□內打勾。

若手術負責醫師授權本次手術醫療團隊中之
 其他醫師，代為說明，手術負責醫師最後仍
 應確認已完全說明清楚，再將本同意書一份
 交付病人，如有其他手術或麻醉說明書，一
 併交付病人充分閱讀。

2、告知完成後，手術負責醫師、麻醉醫師應
 於相關同意書上簽名，並記載告知日期及時

 間。

(93年10月22日衛署醫字第0930218149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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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五台上二一七八
被上訴人竟未確認吳○○是否

 
破水超過二十四小時，且未就

 
真空吸引之原因、成功率、可

 
能的併發症及危險等事項善盡

 
告知義務，亦未告知另有其他

 
選擇，即決定以真空吸引方式

 
協助吳○○生產，其行為顯有

 
過失，致伊已因永久性腦部病

 
變致罹患腦性麻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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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五台上二一七八


 
說明主體：不以主治醫師為限，護

 士、住院醫師亦可
 

(衛署醫字第０
 九三０二一八一四九號

 
)


 

說明內容：不以手術同意書或手術
 前說明為限，各種資訊皆包含在

 內。(理性病人說)


 

舉證責任：醫院要舉證，但也確定
 病人或家屬簽名之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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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療法


 
第六十三條：醫療機構實施手術，

 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、配偶、
 親屬或關係人說明手術原因、手術
 成功率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

 險，並經其同意，簽具手術同意書
 及麻醉同意書，始得為之。


 

第六十四條：醫療機構實施中央主
 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療，
 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理人、配偶、
 親屬或關係人說明，並經其同意，
 簽具同意書後，始得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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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法第十二條之一、醫療法第六
 十三條、與醫療法第六十四條允許
 告知的對象可以是病人「或」家

 屬，因此，醫師幾乎只對家屬說
 明。


 

只有在「家屬不反對」時，才對病
 人說明。從而，台灣的告知說明並
 不是維護「病人自主權」，而是維
 護「家屬自主權」。


 

剝奪「病人自主權」，並且嚴重侵
 犯「病人隱私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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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療法六十三條
93年10月22日衛署醫字第  
0930218149號

醫療機構施行手術及麻醉  
告知暨取得病人同意指導  
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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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告知之對象
1、以告知病人本人為原則。

2、病人未明示反對時，亦得告知其配偶或親
 屬。

3、病人為未成年人時，亦須告知其法定代理
 人。

4、若病人意識不清或無決定能力，應告知其
 法定代理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。

5、病人得以書面敘明僅向特定之人告知或對
 特定對象不予告知。

（93年10月22日衛署醫字第0930218149號）


 

充分尊重「病人自主權」，且亦維護
 「病人隱私權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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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療機構施行手術及麻醉告知  
暨取得病人同意指導原則

二、告知時應注意之事項

(一) 應先瞭解病人對於醫療資訊接收之意願

對於醫療資訊之告知程度與方式，應尊重病人
 之意願，避免對其情緒及心理造成負面影響；
 告知前，應先探詢病人以瞭解病人接收醫療資
 訊之期望，如：

 
(1) 病人願意即時接受一切

 必要之醫療資訊；
 

(2) 僅須適時告知必要的
 醫療資訊；或

 
(3) 由醫師決定告知的內容

 等；
 

(4) 告知病人指定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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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醫療資訊意願書 

 

病患____________, 性別_____ , ____年____月____日生. 病歷號

碼:___________. 在您檢查及治療過程中, 本院將有許多醫療資訊或病情提供

給您. 這些醫療資訊將有助於您對病情的瞭解. 然而有些醫療資訊可能令您不

愉快. 您是否願意獲得這些醫療資訊或讓某些特定人士獲得這些醫療資訊? 為

了維護您的權益, 請您回答下列題目並簽章, 以表示您的意願.  

1. 本人目前意識___________(清楚或不清楚), 且________(瞭解或不瞭解)本

同意願書之意義.  

2. 請不論任何情況, 皆___________(要或不要)要告訴我醫療資訊或病情  

3. 請將我的醫療資訊或病情告訴我指定的家屬:  

姓名: ______________________, 電話:_______________.關係:__________.

4. 請不要將我的醫療資訊或病情告訴我的特定家屬或親友:  

姓名: _________________, 性別:_______________. 關係:__________. 

5. 請主治醫師視我的病情狀況, 告訴我及我指定之人必要之醫療資訊(病情). 

姓名: ___________________, 電話:_______________.關係:__________.. 

6. 當我意識不清醒, 無法接受醫療資訊或病情時, 茲授權我指定之人代我接受

醫療資訊或病情並作決定. 姓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,  

電話:_______________. 關係:__________.  

 

此  致 

 

oooo 醫院 

 

病患簽章:         身分證號碼:     

  

 

住址:          電話: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 

(病患簽章後, 請交回護理人員, 以便回歸病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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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醫療資訊意願書 

 

病患____________, 性別_____ , ____年____月____日生. 病歷號

碼:___________. 在您檢查及治療過程中, 本院將有許多醫療資訊或病情提供

給您. 這些醫療資訊將有助於您對病情的瞭解. 然而有些醫療資訊可能令您不

愉快. 您是否願意獲得這些醫療資訊或讓某些特定人士獲得這些醫療資訊? 為

了維護您的權益, 請您回答下列題目並簽章, 以表示您的意願.  

1. 本人目前意識___________(清楚或不清楚), 且________(瞭解或不瞭解)本

同意願書之意義.  

2. 請不論任何情況, 皆___________(要或不要)要告訴我醫療資訊或病情  

3. 請將我的醫療資訊或病情告訴我指定的家屬:  

姓名: ______________________, 電話:_______________.關係:__________.

4. 請不要將我的醫療資訊或病情告訴我的特定家屬或親友:  

姓名: _________________, 性別:_______________. 關係:__________. 

5. 請主治醫師視我的病情狀況, 告訴我及我指定之人必要之醫療資訊(病情).  

姓名: ___________________, 電話:_______________.關係:__________..  

6. 當我意識不清醒, 無法接受醫療資訊或病情時, 茲授權我指定之人代我接受

醫療資訊或病情並作決定. 姓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,  

電話:_______________. 關係:__________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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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人民共和國醫療事故  
處理條例第十一條

在醫療活動中，醫療機構  及其醫務人員應當將患者  
的病情、醫療措施、醫療  
風險等如實告知患者，及  
時解答其諮詢；但是，應  
當避免對患者產生不利後  
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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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之醫療法第六十三條：

醫療機構實施手術，應向病人說明手術
 原因、手術成功率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
 及危險，並經其同意，簽具手術同意書
 及麻醉同意書，始得為之。但情況緊急
 者，不在此限。

前項同意書之簽具，病人為未成年人或
 無法親自簽具者，得由其法定代理人、
 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於醫療機構說明後
 簽具。但不得與病人於無法親自簽具前
 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。

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，
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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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誰說


 
醫療機構施行手術及麻醉告知暨取得病人同意

 指導原則：
1、以告知病人本人為原則。

2、病人未明示反對時，亦得告知其
 配偶或親屬。

3、病人為未成年人時，亦須告知其法定代理
 人。

4、若病人意識不清或無決定能力，應告知其
 法定代理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人。

5、病人得以書面敘明僅向特定之人
 告知或對特定對象不予告知。

（93年10月22日衛署醫字第0930218149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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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否為書面、電話、電  
子？

第三項規定：如告知對  
象為病人之法定代理  
人、配偶、親屬或關係  
人時，不以當面告知之  
方式為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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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後同意成立的三個要素

告知：醫師以病患可以理解的
 方式，提供充分醫療資訊。

能力：病患具有足夠的理解與
 判斷能力。

自願：病患不受身體約束、心
 理威脅、及資訊操控，而自發
 性的做成意思決定。

實質理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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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與代理


 
病人


 

親屬：安寧緩和醫療條例

第七條第四項：
 一

 
配偶。

 二
 

成人直系血親卑親屬。
 三

 
父母。

 四
 

兄弟姐妹。
 五

 
祖父母。

 六
 

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。
 七

 
一親等直系姻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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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與代理


 
相同親等之親屬意見相  
左時：

大兒子  vs 小女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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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屬意見不一致


 
依順序


 

相同順序：親等近者為先


 

相同親等：同居親屬為先


 

無同居親屬：以年長者為先

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第
 六條第三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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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與代理


 
病人


 

親屬：安寧緩和醫療條例

第七條第四項：
 一

 
配偶。

 二
 

成人直系血親卑親屬。
 三

 
父母。

 四
 

兄弟姐妹。
 五

 
祖父母。

 六
 

曾祖父母或三親等旁系血親。
 七

 
一親等直系姻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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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屬意見不一致


 
依順序


 

相同順序：親等近者為先


 

相同親等：同居親屬為先


 

無同居親屬：以年長者為先

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第
 六條第三項



32

藥品優良臨床試驗準則


 

第 五 條

前二項之行為，受試者為無行為能力人
 者，由法定代理人代為之；受試者為限
 制行為能力人者，應得法定代理人之同
 意；受試者雖非無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
 能力者，但因無意識或精神錯亂無法自
 行為之時，由有同意權之人為之。

前項有同意權人為配偶及同居之親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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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體試驗

醫療法第五十七條
 

教學醫院
 

施行人體試驗時，應善盡醫療
 

上必要之注意，並應先取得接
 

受試驗者之同意；受試者為無
 

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人，
 

應得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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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與代理


 
醫師的角色

親屬之決定不利於病人時：  
病人利益的代言人？公權力  
介入？

耶和華見證人信徒拒絕其未  
成年子女輸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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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的內容
理性醫師說

理性病人說：美國

具體病人說

折衷說：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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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的內容
1.94台上2676刑事判決：雖不常發

 生，但可能發生嚴重後果之風險：

具體病人說
未考慮預見可能性、結果迴避可能

 性

腦中風、猝死、脂肪栓塞、心肌梗
 塞、羊水栓塞．．．

醫學史上，所有嚴重後果之併發症
 皆可能發生，且發生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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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六台上二四七六


 
惟因甲於手術前，未親自向病人說明手

 術成功率、併發症及其危險，亦未進行
 凝血測試及所有電解質包括鈣、磷、鈉
 及鉀離子之檢查。


 

甲並未考量病人職業所造成之特殊體
 質，致病人於術後強烈嘔吐，身體並有

 抽筋抽搐現象，經電擊及急救後，雖回
 復心跳，惟仍需以呼吸器及藥物維持生
 命，並陷入昏迷狀態後死亡。（高等法
 院九五醫上一七

 
）（具體病人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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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六台上二四七六


 
醫療法就醫師之危險說明義務，並

 未具體化其內容，能否漫無邊際或
 毫無限制的要求醫師負一切之危險
 說明義務？


 

唯有在患者充分「主訴」病情之情
 況下，始能合理期待醫師為危險之
 說明，足認患者「主訴」之病情，
 影響醫師對危險說明義務之範圍。
 （折衷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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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五台上二一七八


 
說明主體：不以主治醫師為限，護

 士、住院醫師亦可
 

(衛署醫字第０
 九三０二一八一四九號

 
)


 

說明內容：不以手術同意書或手術
 前說明為限，各種資訊皆包含在

 內。(理性病人說)


 

舉證責任：醫院要舉證，但也確定
 病人或家屬簽名之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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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台上2178、96台  
上2476民事判決


 

說明內容不以手術同意書為限，各
 種資訊皆包含在內。(理性病人

 說)。


 

限縮醫師對危險說明義務之範圍為
 病人「主訴」之病情，而非「雖不
 常發生，但可能發生嚴重後果之風
 險」之漫無範圍。

 
（折衷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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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法院近來裁判
九十四年七月至民國九十六年十

 
二月兩年半間，各級法院(最高

 
法院除外)共有二十三案件引用

 
醫療法第六十三條與第六十四條

 
告知說明義務

九十四年一例

九十五年七例

九十六年十五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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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四台上二六七六號刑事判決

肯定見解：共六例
 

（26.1%）

否定見解：共十七例
 

(73.9%)

（多數說）

肯定見解：

地方法院：28.6%

高等法院：22.2%

Fisher’s Exact Test：
 

p=1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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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告知說明
學說：故意傷害說

實務：德國：過失說

94台上2676，95台上34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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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告知說明
說明義務
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四年度上易字八七

 七號判決理由書中認為：「同意書之
 簽立與被告本件醫療行為本身有無過
 失，亦無必然之關係，尚不得執此作
 為被告有無過失行為之判斷依據」

甘添貴，專斷醫療與承諾，月旦法學教
 室，17期，2004年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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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說明


 
94台上2676：

 
2005年5月



 
楊秀儀：

 
告知後同意法則之司法實務發展

 －最高法院九四年度台上字第二六七六號
 判決評釋－台灣本土法學雜誌，第73期，
 第227頁至230頁，2005年8月。



 
王皇玉：論醫師之說明義務與親自診察義

 務—評九十四年度台上字第二六七六號判
 決，月旦法學雜誌，第137期，第265頁至
 280頁，2006年10月。



 
林萍章：知情同意法則之「見山不是

 山」——法院近來裁判評釋，月旦法學雜
 誌，162期，2008年11月，17至40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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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法院近來裁判

民國九十一年至民國九十八年
 

間，各級刑事法院共有七案件
 

引用醫療法告知說明義務。

此七案件皆判決醫師勝訴或聲
 

請駁回，其中五案不認同最高
 

法院九四台上二六七六號刑事
 

判決之告知說明見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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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告知說明
告知義務之未踐行，並不  
能直接反應或導致醫療行  
為本身之可非難性，醫療  
行為本身違反醫療常規致  
生危害者，始有被評價為  
犯罪行為之可能

嘉義地院九十二年度自字第2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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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告知說明並不該當(重)傷害
 罪、妨害自由強制罪、或過失
 傷害致死罪之構成要件，或無
 礙醫療行為之業務上正當行為
 之成立

高等法院九十年度上易字第四二五號

臺中分院九十年度上易字第一五六一號

臺中地院94年度聲判字第80號

高等法院96年度上易字第2020號

未告知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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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告知說明
楊秀儀：侵權行為

林萍章：締約過失(民法第  
245-1條第1項)(醫療契約)

邢罰謙抑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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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術同意書與檢查說明書應為整體醫療
 契約之一部分。臨床實務上，當醫師認
 為病人有住院及手術的必要時，會對病
 人建議手術及說明，並給予手術同意

 書，病人簽署手術同意書，請求醫師手
 術。醫師予以承諾，此部分醫療契約始
 告成立。


 

未告知說明應係醫療契約之締約過失，
 病人應可依民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第

 一項向醫院或醫師求償。
 林萍章，新版手術同意書與契約法相關規定之適用，醫事法

 學，12卷第3期與第4期合訂本，2004年12月，16-22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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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病人成為告知說明之首  
要對象

說明內容：「理性病人  
說」、「折衷說」

未告知說明不宜以刑事訴訟  
審判

結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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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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